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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人社厅印发通知，就企业试行设
立特级技师岗位做出安排部署。通知明确，在
我省已备案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企业
中，试行设立特级技师岗位。参评特级技师人
员，应为企业生产科研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
能工作并具备相应条件的在职在岗高技能人
才。参评人员在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高级技师岗位工作满4年且仍在
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等基本条件的同时，
还应在产品研发、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取得
经济效益等方面为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通知规定，我省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
企业，根据工作需要和企业技能人才队伍现状，
自主设立特级技师岗位，采取评聘结合方式，开
展特级技师评聘工作。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
人员，按照企业正高级工程师兑现工资待遇，并
在人才服务、政策支持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等方
面，与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同等待遇。

开展特级技师评价工作，要坚持以品德、
能力、业绩为导向，注重评价高技能人才在创
新操作规程、解决生产难题、完成工作任务、
参与技术改造革新、传技带徒等方面的能力
和贡献，全面考察技能人才工匠精神、职业道
德、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企业要按照“谁评
价、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承担主体责任，及
时向备案部门(单位)报送特级技师相关数据
信息，并自觉接受职工监督。各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采取“双随机、一公开”和“互联
网+监管”等方式加强对企业特级技师评聘工
作的监督管理。要建立企业特级技师评价退
出机制，对违规失信、管理失序的企业取消备
案资格。

据了解，设立特级技师岗位、开展特级技
师评价，是我省健全技术工人评价选拔制度，
拓宽技能人才发展空间的创新性举措，有利
于充分发挥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激励等方面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提高技能
人才评价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针对性，培养一
大批高技能领军人才。

晋升新渠道：我省试行设立特级技师岗位
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人员，按企业正高级工程师兑现待遇

(一)基本条件：应为企业生
产科研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
工作并具备相应条件的在职在
岗高技能人才。具有高级技师职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并在高
级技师岗位工作满4年且仍在从
事本职业(工种)工作；为所在单
位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二 )除具备以上基本条件
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在企业产品研发、技术革
新、发明创造、科技攻关中做出突
出贡献，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

2 .在本企业、同行业中具有
领先技术技能水平，并总结出先
进操作技术方法，或形成行业技

术标准规范，取得明显经济社会
效益；

3 .在企业后备技能人才培
养、技能技艺传承方面做出重要
贡献；

4 .中华技能大奖、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全国技术能手、省
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产业技能类)、齐鲁首席技师(山
东省首席技师)、齐鲁工匠等项
目入选者。

(三)对掌握独有技能技艺、
为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稀
缺型高技能人才，企业可根据实
际放宽评价条件。

开展特级技师评价的企业，
应按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备
案程序，向原自主评价备案部门
(单位)备案后，按照客观、公正、
科学、规范的原则参照以下步骤
开展评价工作。

(一)制定方案。企业开展特
级技师评价工作前，应按照通知
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工作方
案，明确评价条件、评价办法、组
织方式、时间安排等内容，并向
职工公开。

(二)组织评价。审核报名人
员资格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人

员，原则上由企业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考核委员会或专家评审委
员会进行评审，提出特级技师建
议人选名单。

(三)公示核准。建议人选名
单须在企业内进行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
异议的，由企业确定获评人员
名单。

(四)颁发证书。企业按照职
业技能等级自主评价工作程序，
及时上传特级技师数据信息，为
获评人员颁发特级技师证书，并
纳入全省高技能人才数据库。

一、哪些人能参评特级技师？

二、评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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